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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 号 ： EDB(SLPD)/CFP/POL/1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3/2024 号  

校 长 资 格 认 证 续 期 安 排  

【注 ： 本 通 告 应 交 ：  

( a)  各 官 立 学 校 、资 助 学 校 (包 括 特 殊 学 校 )、按 额 津 贴 学 校 、

直 接 资 助 计 划 学 校 校 监 及 校 长 — 备 办 ； 以 及  
 
( b)  私 立 独 立 学 校 校 监 及 校 长 /各 组 主 管 — 备 考 】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知 会 学 校 有 关 拟 任 校 长 的 校 长 资 格 认 证 ( 下 文 简

称 「 认 证 」 )续 期 的 最 新 安 排 ， 包 括 申 请 「 认 证 」 续 期 费 用 的 调 整

及 撰 写 学 校 发 展 资 料 册 所 需 注 意 的 更 新 事 项 。 此 通 告 取 代 于 二 零

二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发 出 的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3 / 2 0 2 3 号 。  

 

背 景  

2 .  教 育 局 于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及 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

分 别 发 出 的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3 1 / 2 0 0 2 及 1 / 2 0 2 4 号 (已 取 代 教 育 局 通 告

第 1 / 2 0 2 3 号 )公 布 ，由 二 零 零 四 ／ 零 五 学 年 起 ，拟 任 校 长 必 须 获 得

「 认 证 」及 符 合 有 关 的 聘 任 条 件 ，才 会 获 考 虑 聘 任 为 公 营 或 直 接 资

助 计 划 学 校 的 校 长 ∗。「 认 证 」的 有 效 期 为 五 年 ，由 为 期 两 年 的「 认

证 」 程 序 结 束 ， 或 发 出 「 认 证 」 当 日 起 计 算 (以 较 后 者 为 准 )。  

3 .  自 有 关「 认 证 」的 规 定 于 二 零 零 四 /零 五 学 年 实 施 后 ，部 分 拟

任 校 长 的 「 认 证 」 有 效 期 已 经 届 满 ， 但 仍 未 获 聘 为 校 长 。  

 

「 认 证 」 有 效 期 届 满 后 的 校 长 聘 任  

4 .  「 认 证 」有 效 期 已 经 届 满 的 拟 任 校 长 ，仍 有 资 格 获 聘 为 校 长 ，

因 此 毋 须 急 于 办 理 续 期 。不 过 ，他 们 获 聘 为 校 长 时 ，须 以 两 年 署 任

期 的 条 件 受 聘 ；在 署 任 期 间 办 妥「 认 证 」续 期 后 ，他 们 便 可 即 时 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 私 立 独 立 学 校 的 现 职 校 长 如 欲 在 二 零 零 四 ／ 零 五 学 年 及 以 后 获 考 虑 聘 任

为 公 营 或 直 接 资 助 计 划 学 校 的 校 长 ， 而 又 从 未 接 受 由 当 时 的 教 育 署 ／ 教 育

统 筹 局 为 新 任 校 长 提 供 的 正 式 专 业 培 训 ， 亦 必 须 符 合 有 关 「 认 证 」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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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实 任 。但 如 他 们 未 能 在 两 年 署 任 期 内 办 妥「 认 证 」续 期 ，便 须 在

两 年 署 任 期 结 束 时 停 止 署 任 。  
 

「 认 证 」 续 期  

5 .  办 理 「 认 证 」 续 期 时 ， 新 任 校 长 须 提 交 学 校 发 展 资 料 册 ， 以

展 示 他 们 领 导 学 校 的 专 业 能 力 。有 关 学 校 发 展 资 料 册 的 详 情 ，例 如

内 容 编 排 、 格 式 、「 认 证 」 续 期 的 申 请 手 续 、 费 用 、 评 审 准 则 等 ，

载 于 教 育 局 网 页 中 的《 校 长 资 格 认 证 续 期  –  学 校 发 展 资 料 册 撰 写

指 引 》。 

6 .  至 于「 认 证 」已 经 过 期 ，而 希 望 在 获 聘 为 校 长 前 持 有 有 效「 认

证 」的 拟 任 校 长 ，则 可 申 请 重 新 开 展「 认 证 」程 序 ，详 情 请 参 阅 本

局 于 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发 出 ， 并 载 于 教 育 局 网 页 上 的 教 育

局 通 告 第 2 / 2 0 2 4 号 。  
 

有 效 期  

7 .   从 颁 发 日 起 计 算 ， 获 续 期 的 「 认 证 」 有 效 期 为 五 年 。  
 

简 介 会  

8 .  为 协 助 拟 任 校 长 撰 写 学 校 发 展 资 料 册 ， 教 育 局 将 会 不 时 举 办

简 介 会 ， 详 情 将 会 载 于 教 育 局 的 培 训 行 事 曆 。  
 

查 询  

9 .  如 有 疑 问 ，请 致 电 3 5 0 9  7 4 6 7 向 学 校 领 导 及 专 业 发 展 组 查 询 。  

 

 

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 

(李 惠 萍 代 行 )  

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development/cpd-principals/Guidelines_Renewal_SDP_2023_TC.pdf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development/cpd-principals/Guidelines_Renewal_SDP_2023_T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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